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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35 号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月 24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暨股

票复牌的公告》，称鉴于交易标的控股股东朱杰及交易标的涉及多项

债务担保和诉讼，且涉及金额较大，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无法在承诺

期内解决上述事项，经交易各方平等、充分协商，确定终止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同时，你公司披露《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称控股股东于近日向公司董

事会提交了《关于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其主要内容为：以 2015年末总

股本 318,542,22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

公司董事会对控股股东黑五类集团提议的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进行讨论，全体董事均表示同意。 

我部关注到，1月 4日，你公司披露《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财务顾问报告

和法律意见书等披露文件（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披露文件”）；1月

12日，你公司披露修订后的重组报告书披露文件；1月 21日，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议案；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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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布《关于申请延期提交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公告》，称由于本次交易的申请文件中

的部分材料尚需进一步补充，故无法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报送全部文件，

为此，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报送申请文件，截至目前，你公司

尚未披露公司重组申请材料获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在本次重组报告书披露文件中，（1）公司披露称：交易对方最近

五年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除夏敏案外，均已了结；对于

夏敏案，交易对方朱杰、朱玉华已作出承诺，将妥善处理该案并根据

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不会因该案对金日食用油的持续经营造成实质性

不利影响，不会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影响。截至报告书签署日，除上

述已在“标的公司涉及的诉讼或仲裁情况”项下披露的诉讼案件外，

金日食用油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上述相关诉讼事

件已采取措施妥善解决，不会对标的公司整体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2）独立财务顾问在财务顾问报告中披露称：交易对方最近五年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除夏敏案外，均已了结；对于夏敏案，

交易对方朱杰、朱玉华已作出承诺，将妥善处理该案并根据情况采取

有效措施，不会因该案对金日食用油的持续经营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不会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影响。（3）法律顾问在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称：

金日食用油报告期内的诉讼案件，已得到妥善处理，对于尚未审结的

夏敏案，朱杰、朱玉华已出具承诺保障金日食用油的利益，上述案件

不会对金日食用油的持续经营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交易对方最近五

年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除夏敏案外，均已了结；对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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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案，交易对方朱杰、朱玉华已作出承诺，将妥善处理该案并根据情

况采取有效措施，不会因该案对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影响。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1、请你公司：（1）核查导致本次重组终止的朱杰及交易标的涉

及的多项债务担保和诉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生背景、发生

时间、涉及金额、各方义务情况、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原承诺解决上

述事项的期限等内容，以及公司在重组报告书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

是否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2）说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导致本次交易的申请文件未及时报送证监会的具体原因，需进一步补

充材料的具体情况，以及公司重组报告书披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是否

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 

请你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前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复核

其在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或核查意见中披露的内容是否真实、

准确和完整以及是否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六条、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三条和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4条的规定严格履行其职责。 

2、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进一步核查：（1）结合公司所处行

业特点、自身发展阶段、经营模式、盈利水平、未来发展计划、重大

资产重组后公司经营整合情况等，请进一步详细说明推出上述利润分

配预案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详细分析与你公司发展阶段的匹配性。（2）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

面所采取的措施，相关信息的保密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信息泄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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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详细说明近期

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

项。（4）核查你公司控股股东、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上

述利润分配预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5）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或披露的其

他事项。 

请你公司、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于 2016年 3月 31日前

将上述核查结果书面回复我部并对外披露，提交控股股东的书面说明

及其他证明材料等附件。同时，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6 年 3 月 24 日 

 


